
時    間：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B2(誠品生活松菸店表演廳)  

出    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共計35,142,095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45,133,000股之77.86%。 

主    席：董事長 吳清友                              記    錄：黃建昌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二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肆、承認事項 

一、承認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二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民國 103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及林鈞堯會計師

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前述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

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二、承認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民國103年3月25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二)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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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吳清友          經理人：吳旻潔         會計主管：黃建昌 

(三)依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得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超
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價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在討論事

項第一案提議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155,708,850 元分配現金，每股擬配發現金 3.45 元，如股東會通過資本公積

分配現金時，本年度合計每股擬配發現金 6 元。 

(四)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400,337 
減：首次採用 IFRS 調整數 (174,815,074)
調整後期初累積虧損 (174,414,737)
減：民國 102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11,096)
調整後累積虧損 (174,425,833)
加：民國 102 年度稅後淨利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301,226,324 
(12,680,049) 

1,207,330 
可供分配盈餘 115,327,772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2.55 元 (115,089,15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38,622 
附註： 

1.配發員工紅利   2,647,990 元 
2.配發董監事酬勞 6,000,000 元 
3.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俟股東常會通過盈餘分派

案後，授權董事長另訂。而發放現金股利時，分配予個別股東之股利總額
計算至元為主，元以下捨去。本次現金股利不足 1 元之畸零數額，將轉為
公司其他收入。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155,708,850
元，依公司法第 241 條之規定配發予股東。 

(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5,133,000 股，本次資本公積每股擬配發現金 3.45
元，總計新台幣 155,708,850 元，按配發基準日本公司股東名簿所載之各股

東持股分配之。配發基準日及配發資本公積之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會俟

本案決議後，授權董事長訂定並全權處理之。 

(三)嗣後若本公司於配發基準日前，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買回本公司

股份，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發現金比率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

長辦理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案，優先分配 102 年辦理現金增資屬超過票面金

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 

(五)在承認案二另提議以未分派盈餘新台幣 155,089,150 元發放股東現金股利，

每股現金 2.55 元，加計本案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

發放現金每股 3.45 元，本年度合計每股擬配發現金 6 元。 

(六)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因應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之部份條文，其修訂前後
對照表請參閱本議事錄附件四。 

(二)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部份條文，
其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議事錄附件五。 

(二)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因應公司業務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之部份條文，
其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議事錄附件六。 

(二)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董事及監察人改選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民國 103 年 9 月 3 日屆滿，將於本次股東常會
提前全面改選，選任九席董事(含四席獨立董事)及三席監察人。 

(二)新任董事、監察人將自當選之日起就任，任期自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起至

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止，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依本公司章程第 22 條規定，獨立董事之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業經

103 年 5 月 12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由股東常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茲將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載明如下：  

姓  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顏漏有 0 華鴻創投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德勤中國首席戰略官，客戶及市場主管合夥
人，華北區主管合夥人、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
所合夥人 
德勤管理諮詢公司台灣區總裁 
勤業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 

姚仁祿 0 大小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兼創意長 
大小創意齋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兼創意長 
姚仁祿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大仁集團創辦人 
東海大學建築系學士 



姓  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陳郁秀 0 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許遠東先生暨夫人紀念文教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力晶文化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董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系主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所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總統府國策顧問、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 
行政院外交部無任所大使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 
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 

周俊吉 0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公司獨立董事 
政治大學企業家班 
文化大學法律系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含四席獨立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身份別 戶號/身份證字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清友 
69,772,827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童子賢 
46,520,348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明都 
46,515,218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歐正基 
37,918,609



身份別 戶號/身份證字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9 吳旻潔 33,815,905

獨立董事 R10305xxxx 顏漏有 16,335,931

獨立董事 A10248xxxx 姚仁祿 15,825,798

獨立董事 A20089xxxx 陳郁秀 15,545,304

獨立董事 Q10065xxxx 周俊吉 15,432,462

監察人 5 吳清河 30,704,378

監察人 G20106xxxx 林筠 29,075,378

監察人 A20184xxxx 林妙玲 27,446,378

 

六、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之規定辦理。 

(二)本次股東常會改選之董事及其代表人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類似之他公司董事之情形，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決議解除第四屆新任董事

之競業禁止之限制。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吳清友(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誠品(股)公司董事長、龍心百貨(股)公司董事
長、誠品開發物流(股)公司董事長、誠建室內
裝修(股)公司董事長、台詮(股)公司董事、The 
Eslite Corporation 董事、香港誠品有限公司
董事、璞真建設(股)公司董事、財團法人誠品
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董事 童子賢(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和碩聯合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暨總執行長、景
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華擎科技(股)公司董
事、佳能企業(股)公司常務董事、捷揚光電(股)
公司董事長、華惟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Magnificent Brightness Ltd.董事、Kinsus 
Corp.(USA)董事、誠品(股)公司董事、爭鋒科
技(股)公司董事、晶碩光學(股)公司董事長、
海華科技(股)公司董事、財團法人誠品文化藝
術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黃達夫醫學教育
促進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公益平臺文化基
金會董事、財團法人漢光教育基金會董事、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董事 

董事 吳明都(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誠品(股)公司董事、勤軒建設(股)公司董事、
龍心百貨(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吳旻潔 勤軒建設(股)公司董事長、誠品(股)公司副董
事長、龍心百貨(股)公司董事、誠品開發物流
(股)公司董事、漫遊者文化事業(股)公司董
事、香港誠品生活有限公司董事、Eslite Hong 
Kong Limited 董事 、財團法人誠品文化藝術
基金會董事  

獨立 
董事 

顏漏有 社企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 
董事 

姚仁祿 大小媒體(股)公司董事、大小創意齋有限公司
董事長、姚仁祿創意顧問(股)公司董事長、台
北金融大樓(股)公司董事、頂率開發(股)公司
董事、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董
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冠德玉
山教育基金會董事、趨勢教育基金會董事 

獨立 
董事 

陳郁秀 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法
國文化協會理事長、財團法人許遠東先生暨
夫人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空間母
語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蘇天財文
教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董
事、財團法人力晶文化基金會董事、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學學文化
創意基金會董事 

獨立 
董事 

周俊吉 信義房屋仲介(股)公司董事長、商店街市集國
際資訊(股)公司獨立董事、Sinyi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長、Sinyi Limited 董事、科威
房產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Ina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上海信義房屋中
介諮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世邦信義房地產
經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信義代書房地產服
務諮詢有限公司董事、MAX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長、信義
開發(股)公司董事長、恆義不動產顧問(股)公
司董事、行義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長、安
信建築經理(股)公司董事、信義房屋不動產株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式會社董事、Richesse Management Co., Ltd.
董事、SINYI DEVELOPMENT LTD.董事
長、信義置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信
義置業(股)公司董事長、大家建設(股)公司董
事長、信義不動產顧問(股)公司董事 

(三)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 4928 發言摘要：轉投資公司概況及 2015 年的展業計劃為何？ 

    經總經理答覆後，即無其他意見。 

 
柒、散    會 

 



 

 

附件 

民國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 102 年度，隨著國際金融持穩、歐債問題趨緩，國內經濟軟性復甦，民生消費力道小
幅成長。值此景氣回溫之際，誠品生活透過提高同店績效及持續展店，無論是在營收或獲利方
面，皆保持穩定成長。在全體同仁努力下，102 年合併營業額較前一年度成長 16%，達新台幣
34.5 億元，稅後淨利新台幣 3.01 億元，亦較前一年成長 81%，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6.72 元。至
102 年底，海內外營運據點共 42 家，總經營面積約為 69,000 坪。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繼「資訊產業」後，最具影響力的「第四波經濟」。文化創意
產業以文化能量促進「創意經濟」，運用知識、美學、建築、工藝設計、展演、體驗等方式，突
顯獨特性及差異化，賦予商品或服務更高的經濟附加價值。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定位為「以
文化創意元素為基底的生活與文化場域經營者」；運用「連鎖而不複製」的策略，打造兼具觀光
價值、跨界結合、人才創業、體驗分享的文創平台，誠品生活信義店、敦南店、松菸店，並於
102 年獲經濟部評選為「創意生活事業」。 

去年 8 月開幕的松菸店，結合『現代的文創工廠』、『實演的文創平台』、『觀光的文創勝地』
三大場所精神，作為綜合書店、實演平台、表演廳、藝術電影院的台灣文創平台，融合人文閱
讀、文創展售、電影音樂等藝文活動，充分發揮跨界整合力。誠品生活同時成立以台灣設計師
為主要內涵的自有品牌，包含以服飾為主的 AXES、以生活創意商品為主的 expo，用實際行動
支持原創精神、扶植台灣設計人才、襯托台灣文化元素，期待成為觀光旅遊新亮點，協助台灣
品牌爭取國際能見度。 

去年也是香港銅鑼灣店第一個完整的營運年度，我們欣見在香港市場上累積實際營業經
驗，總到店人次超過 350 萬人，單店香港會員(含累計卡)人數約超過 14 萬人。隨著兩岸三地佈
局，人才的需求將與日俱增，本公司將強化選育留才機制，更積極培育國際化的專業人才，為
公司中長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展望 103 年度，本公司將秉持「小股本、大佈局、輕資產、重經營」之策略，持續精進既
有店經營績效，提高自營品牌之商品種類與規模，持續以精彩的內容，帶給顧客幸福的體驗，
於兩岸三地持續拓展複合通路、生活品牌、餐旅事業之創新店型及營運模式，開創文創平台的
新格局。  

今年適逢誠品集團成立 25 週年，我們以「傳承‧創新」為主軸，彰顯始終如一的「人文、藝
術、創意、生活」核心價值，以及「與人為善、分享幸福」的創立初衷。展望未來，誠品生活
盼以創新強化競爭力，以台灣為發展基礎，持續拓展華人市場，實踐「成為全球華人世界最具
影響力且獨具一格之文化創意產業生活平台，並對提升人文氣質積極貢獻」之願景。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勵，我們將繼續努力創造公司長期投資價值，並將營運成果
與各位股東分享。謝謝大家。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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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長：吳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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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黃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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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
下： 
1.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2.H702010建築經理業。 
3.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4.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5.I102010投資顧問業。 
6.I103060管理顧問業。 
7.I199990其他顧問服務業。 
8.JZ99050仲介服務業。 
9.E502010燃料導管安裝工程業。
10.E599010 配管工程業。 
11.E601010 電器承裝業。 
12.E601020 電器安裝業。 
13.E602011 冷凍空調工程業。 
14.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

程業。 
15.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

業。 
16.E604010機械安裝業。 
17.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18.E801010室內裝潢業。 
19.E801070廚具、衛浴設備安裝工

程業。 
20.EZ99990 其它工程業。 
21. ~40…略 
41.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42. ~97…略 
98.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99. ~130…略 
131.F401161 菸類輸入業。 
132. ~149…略 
150.J101990 其它環境衛生及污

染防治服務業。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
下： 
1.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2.H702010建築經理業。 
3.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4.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5.I102010投資顧問業。 
6.I103060管理顧問業。 
7.I199990其他顧問服務業。 
8.JZ99050仲介服務業。 
9.E502010燃料導管安裝工程業。 
10.~152…略。 

配合公司營運需
求，增加 11 項營
業項目及項次調
整。 

附件四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151.~163…略 
 
第 六 條 本 公 司 額 定 資 本
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 元整，分
為 捌 仟 萬 股 ， 每 股 面額 新台 幣
壹拾元，授權董事會 視實際需
要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本 公 司 額 定 資 本
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 元整，分
為捌仟萬股，每股面 額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視 實際需要
分次發行。  

酌文字修訂。 

第 九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
得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股份，但
應 洽 證 券 集 中 保 管 事業 機 構 登
錄，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第 九 條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
發行之後得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
行股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配合公司實務，
酌文字修訂。 

第 十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
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
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
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
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十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
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
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
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
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本公司股
票公開發行後，股票之更名過戶，
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
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配合公司實務，
酌文字修訂。 

第 十一 條 股份之轉讓，非將
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
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
其轉讓對抗本公司。 

第 十一 條 股 份 轉 讓 應 由
轉讓人與受讓人填具 申請書並
簽名或蓋章，向本公 司申請過
戶；在轉讓手續完成 之前，不
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  

配 合 公 司 實 務
及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165 條第一
項 酌 文 字 修
訂。  

第 十二 條 本 公 司 有 關 股
務之處理，除法令規 章另有規
定外，應依「公開發 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 公 司 有 關 股
務之處理，除法令規 章另有規
定外，應依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所頒定之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
則辦理。  

酌作文字修訂。

第 十四 條 本 公 司 股 東 常
會之召集，應於開會 三十日前
通知各股東；臨時會 之召集，
應 於 開 會 十 五 日 前 通 知 各 股
東。前述通知及公告 應載明開

第 十四 條 股 東 常 會 之 召
集 ， 應 於 二 十 日 前 通 知 各 股
東，對於持有無記名 股票者，
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股東臨
時會之召集，應於十 日前通知

配 合 公 司 實
務 ， 酌 作 文 字
修訂。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會之日期、地點及召 集事由；
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各股東，對於持有無 記名股票
者，應於十五日前公 告之。本
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 股東常會
之召集，應於開會三 十日前通
知各股東，對於持有 無記名股
票 者 ， 應 於 四 十 五 日 前 公 告
之；臨時會之召集， 應於開會
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對於持
有無記名股票者，應 於三十日
前公告之。前述通知 及公告應
載明開會之日期、地 點及召集
事 由 ； 其 通 知 經 相 對 人 同 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九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應做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的
方式為之。 
…略 

第 十九 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
項，應做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議事錄之
分發得以公告的方式為之。 
…略 

配合公司實務，
酌文字修訂。 

第 二十 條 (刪除)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股東僅為
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
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章程有
關股東會之規定。 

刪除不適用條文
及自第二十一條
後續條文項次往
前調整。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
五至九人及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
三年，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缺額
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數均解任
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補選就任之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 二十一  條  本公司設置董
事三至九人及監察人一至三人，任
期三年，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缺
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數均解
任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臨時股東
會補選之，補選就任之董事及監察
人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 26-3 條及公
司法第 216 條，
調整公司董監事
最低席次及酌文
字修訂。 

第  二十一  條  本公司應於前
項所訂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
事，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

第  二十二  條 本公司股票公開
發行後，應於前項所訂董事名額
中，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

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 14-2 條 規
定，酌作文字修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略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
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
理。 

不得少於二人。 
…略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全體董事
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訂。 

第  二十二  條  董事會由董事
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1. 造具營業計劃書。 
2. 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3. 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4. 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5. 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經理人。 
6. 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7. 編定預算及決算。 
8. 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
與之職權。 

第  二十三  條  董事會由董事
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1. 造具營業計劃書。 
2. 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
案。 

3. 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4. 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5. 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經理人。 
6. 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7. 編定預算及決算。 
8. 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
與之職權。 

酌作文字修訂。

第  二十三  條  董事會由董事
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
司。 

第  二十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
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
司，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會。 

刪除與原第 26
條重覆文字段。

第  二十六  條  監察人之職權
如下： 
1.查核公司財務狀況。 
2. 查核公司帳目表冊及文件。 
3.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4.審查年度決算表冊 
5.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查
核。 

6.其他依公司法或其他法令賦與
之職權。 

第  二十七  條  監察人之職權
如下： 
1. 查核公司財務狀況。 
2.查核公司帳目表冊及文件。 
3.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4.審查年度決算表冊 
5.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議案之查
核。 

6.其他依公司法賦與之職權。 

酌作文字修訂。

第  二十七  條  本公司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
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
酬，其報酬由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

第  二十八  條  本公司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
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
酬，其報酬由股東會依同業通常水

因應薪酬委員會
組織規章第七條
規定，調整董監
酬勞由董事會議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準支給議定之。 準支給議定之。 定之。 
第  三十一  條  本公司應根據
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交監察人查核後，送請股東常會承
認。 
7.營業報告書。 
8.財務報表。 
9.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三十二  條  本公司應根據
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交監察人查核後，送請股東會承
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酌作文字修訂。

第  三十三  條  本公司每年度
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撥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
如尚有餘額應依法次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百分之十後，再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就
其餘額，加計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
餘數，為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之，其中應分派員工紅利至少
百分之一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
於百分之五。 
前項員工紅利得以股票支付之，於
分配員工股票紅利時，得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  三十四  條  本公司每年度
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撥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
如尚有餘額應依法次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百分之十後，再就其餘額，
加計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數，為
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
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其中應分派員工紅利至少百分之
一。 
前項員工紅利得以股票支付之，於
分配員工股票紅利時，得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因應公司實務，
增加提列特別公
積機制及董監酬
勞上限。 

第   三十六  條   本章程如有
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它有
關法令規章規定辦理之。  

第  三十七  條  本 章 程 如 有
未盡事宜，悉依公司 法規定辦
理之。  

酌作文字修訂。

第  三十七  條  本章程訂立於
民國 94 年 9 月 8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8 年 9 月 7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2 月 24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7 月 21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0 年 3 月 8
日。 

第  三十八  條  本章程訂立於
民國 94 年 9 月 8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8 年 9 月 7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2 月 24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99 年 7 月 21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0 年 3 月 8
日。 

增列修正日期。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第 三 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範圍如下：
一、股票、……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投資。 
二、不動產 (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
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略)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 三 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資產範圍如下： 
一、股票、……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投資。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

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略) 
八、其他重要資產。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條，修
正內容，以資遵
循。 
(102.12.30 修正)
 

第 四 條 相關名詞定義 
……(略)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 其 他 依 法 律 得 從 事 不 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 實 發 生 日 ： 指 交 易 簽 約
日……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
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規定
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 四 條 相關名詞定義 
……(略)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六號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 其 他 依 法 律 得 從 事 不 動
產、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
者。 

六、事 實 發 生 日 ： 指 交 易 簽 約
日、……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
之日孰前者為準。 

七、大陸地區投資：指依……規定
從事之大陸投資。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四條，修
正內容，以資遵
循。 
(102.12.30 修正)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九條及第
十 條 ， 修 正 內
容，以資遵循。

附件五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略) 
 

(102.12.30 修正)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及設備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應
參考公告現值……，以比價、
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略)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須……呈送權責主管核准。

四、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不動產及設備之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及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
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 資 產 ， 應 參 考 公 告 現
值……，以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擇一為之。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資產，須……呈送權責主管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九條，修
正內容，以資遵
循。 
(102.12.30 修正)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取得及處分作業，其執行單位
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五、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設備之交易流程，悉依……規
定辦理。 
 

核准。 
四、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資產之取得及處分作業，其
執行單位為使用部門及相關
權責單位。 

五、交易流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之交易流程，悉
依……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及無形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略) 

第  十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及無形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略)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一條，
修正內容，以資
遵循。 
(102.12.30 修正)
 

第 十一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
及作業程序 
……(略) 
一、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第 十一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
及作業程序 
……(略) 
一、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略)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四條及
第十五條，修正
內容，以資遵
循。 
(102.12.30 修正)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
事者，依前述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略) 
二、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四)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辦理，不適用前
(一)至(三)之規定。 

4.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 

5.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6.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
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略) 
二、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略) 
(四)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辦理，不適用前
(一)至(三)之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
不動產。 

……(略) 
 

第 十五 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第 十五 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 關 係 人 取 得 或 處 分 不 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依據法令「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三十條及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二，修正內容，
以資遵循。 
(102.12.30 修正)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不在此限。 
……(略) 

(四) 除前(一)至(三)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
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略) 
六、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其取得或處分
資產達本條所規定應公告申
報之標準者，本公司應代其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其中子公司
適用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
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有 關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之 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
額計算。 

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不在此限。 
……(略) 

(四) 除前(一)至(三)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略) 
六、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其取得或處分
資產達本條所規定應公告申
報之標準者，本公司應代其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其中子公司
適用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
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第 二十 條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1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1 年 6

第 二十 條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1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1 年 6

增列修正日期。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月 15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月 15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4 日。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第 四 條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
備下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
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
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略 

第 四 條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
備下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監察人除需
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
應至少一人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
人士。 
…略 

配合公司實務，
酌作文字修訂。

第 五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
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
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
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
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
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
後選任獨立董事，其獨立董事之資
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
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選任獨立董
事，其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
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
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實務，
酌作文字修訂。

第 六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
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程序為之。 
…略 

第 六 條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
後董事、監察人之選舉，均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
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略 

配合公司實務及
公司法 192-1 條
主要為說明獨立
董事選舉事宜，
故 酌 作 文 字 修
訂。 

第 九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
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
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

第 九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於公開
發行後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
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

本條文主要為說
明獨立董事及董
事 之 選 舉 權 計
算，酌作文字修

附件六 



 

 

修訂後條文(新) 現行條文(舊) 修訂理由 
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
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
為抽籤。 

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
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
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訂。 

第 十六 條 本程序訂於中華
民國98年12月21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1年6月
15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第 十六 條 本程序訂於中華
民國98年12月21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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